
年級 試場 應考班級學生

不及格科目，應依規定時間參與補考，逾時視同放棄該科補考。

補考成績計算：補考及格一律以60分計算；補考仍不及格，與原成績比較，取較高分計算。

當天請攜帶學生證，並穿著制服應考。

超過13:15不得進場，視同放棄補考。

113學年度第二學期成績九年級不及格筆試補考 場地一覽表

補考時間:114年5月2日(五)中午12：30報到

九年級 4F視聽教室 901-914


